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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股務業務係證券市場體系之一環，其作業之良窳涉及市場交割之安

全與秩序，且攸關投資人權益之保護，依證劵交易法第22條之1第2

項之規定，主管機關訂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

股務處理準則）以為股務作業之依據。由於證券市場環境及社會經濟脈動

之快速變遷，難免有現行法規或函令未能滿足實務作業之需求者，主管機

關有鑒於現行股務作業之必要，遂於91年10月7日修正之股務處理準則第3

條第7項(現為第10項)暨91年11月22日台財證三字第0910005877號函，指

定本公司設置窗口，擔任解答投資人及股務單位疑義之機構，為投資人及

股務單位在股務業務處理上之爭議、疑義提供解答。

    為期各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自辦或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股務單位及投資人更

能瞭解股務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以有效並正確辦理各項股務作業，本公

司特於92年7月起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問

答集」製作宣導手冊。本公司自受主管機關指定擔任解答投資人及股務單

位股務疑義之機構以來，設置之窗口已廣為投資人及股務單位所知悉、使

用，對所詢問之股務疑義，如相關法令未規定或無法立即有一致性之作法

者，本公司則邀集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發行公司等股務實務

界召開會議研商，並依會議之結論研擬具體方案函報主管機關核備，本公

司為使年來所討論並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疑義能讓實務界知悉，以及配合相

關法令及規定之增、修訂，特再次重新編印本宣導手冊供投資大眾與股務

單位參閱。

                              服務專線電話：02-25473733．02-25473755    

 網址：http://www.td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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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務文件保存年限
004

：股東會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有沒有規定保存

期限？

：	至少保存1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	股務處理準則第12條。

005

：公司是不是可以將股東辦理過戶時所填具之過戶書作廢？

：	股東辦理過戶時所填具之過戶書，視為其他股務作業所使用之書

表文件，應至少保存3年，至公司可否將超過保存期限之文件書

表作廢，係屬公司自治事項，宜由各公司自行斟酌。
：	股務處理準則第12條。

006

：公司因合併、減資、全面換票等而以無實體發行新股時，其舊股

票要怎麼辦？

：	公司應將舊實體證券收回截角作廢，而截角作廢的股票，自股東

申請辦理後得僅保存1年。
：	股務處理準則第12條、原證期會91.7 .3（91）台財證（一）第

0910130688號函。

	 股票規格、製發與檢測
007

：私募發行的股票，其印製規格和一般股票有什麼不同？

：	私募發行的股票，其印製方式除依股務處理準則股票印製規格規

定印製外，應於股票背面以明顯文字註記屬私募股票、交付之日

期及限制轉讓之規定。
：	股務處理準則第13條。

	 股東權利之行使
001

：	股東向公司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其他有關權利，以簽名方式辦理

者，公司如無法辨識時，該如何處理？

：	公司得要求股東親赴公司當場簽名，並提示國民身分證、居留

證、護照、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

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

證明文件。
：	股務處理準則第11條。

002

：	集保戶股東，如未寄回股東印鑑卡及身分證影印本時，是否即喪

失股東應有之權利？	

：	股東應享有之權利，以公司股東名簿記載為準，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第5項規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於發行公司停止過戶時，

將所保管股票數額及所有人姓名、住所等資料通知發行公司後，

視為已記載於股東名簿，故不因未繳交股東印鑑卡及身分證影印

本，而喪失其權利。惟股東向公司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其他有關

權利，凡以書面為之者，應簽名或加蓋留存印鑑，而發行公司則

需以留存印鑑卡加以核對之。
：	證券交易法第43條、股務處理準則第11條。

003

：股東是否可以用通訊方式向公司辦理基本資料（如通訊、戶籍地

址或留存印鑑式樣）變更？

：	可以，但應以書面向公司辦理變更，並在書面文件上簽蓋留存公

司之簽名式或印鑑。
：	股務處理準則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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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名簿及股東開戶
012

：自然人股東於公司股東名簿之戶名應如何記載？

：	1.	華僑及外國人得以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所記載之

姓名為戶名，本國人應使用國民身分證記載之姓名為戶名；因

未成年致尚未領取身分證者，以戶籍登記資料之姓名為戶名。	

2.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仍應以委託人國民身分證記載之姓名為戶

名。	
：	股務處理準則第18條。	

013

：法人股東於公司股東名簿之戶名應如何記載？

答：應使用法人登記全銜名稱為戶名。
：	股務處理準則第18條。

014

：哪些情況下公司股東名簿之戶名可以用專戶名稱登記？

：	可分為：

1.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例如「（保管銀行）

受託保管Ａ公司投資專戶」。

2.	依信託契約所持有之證券，例如「（受託機構）受０００信託

專戶」或「（受託機構）綜合信託專戶」。

3.	海外存託憑證所表彰之證券者，例如「（保管銀行）受託保管

Ａ公司海外存託憑證專戶」。	

4.	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予海外子公司之外籍員工，其於行使

權利取得股款繳納憑證或公司股票時，公司得直接將其轉入海

外子公司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開立之投資專

戶，例如「（保管銀行）受託保管Ａ公司ＸＸ年第Ｘ次發行予

Ｂ公司員工認股權集合投資專戶」。	
：	股務處理準則第18條。

008

：不足1仟股的不定額股票，股票上的股數及金額以人工填寫時，

有特別的規定嗎？

：	公司應於該股票股數及金額填寫處加蓋公司專用於股票之印章。	
：	股務處理準則第13條。

009

：原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公開發行後其所印製股票與股務處

理準則制定規格不符合者，應如何處理？

：	應於公開發行核准之日起6個月內，依股務處理準則所定規格重

行印製並辦理換發。
：	股務處理準則第16條。

010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股票印製規格八之規定，

印製之股票正中間須印製公司標幟，公司標幟如有變更，前已發

行之股票是否須辦理全面換票，或於爾後增資發行新股時印製新

標幟即可？

：	公司標幟變更後，再增資發行新印製股票時，自應印製變更後之

標幟。另依證期會86年9月3日（86）台財證（三）第62982號

函，亦建議公司所發行股票之標幟若有變更，以全面換發股票統

一標幟花紋為宜。
：	股務處理準則第13條、原證期會86.9.3（86）台財證（三）第62982

號函。

011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名稱變更，原已發行之股票是否須全部換發？

：	依公司法第1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公司名稱係股票之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故其名稱如有變更，其原已發行之股票應行換發。
：	經濟部76.9.24商字第486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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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外國自然人股東是否可留存本名之該國文字簽名式？

：	可以。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020

：股東留存印鑑卡之印鑑及簽名式有什麼限制？

：	股東留存印鑑及簽名以一式為限。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021

：未成年或禁治產股東辦理開戶，法定代理人為父母者，是否須由

父母雙方簽名或蓋章？

：	是，但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022

：本國股東留存印鑑卡之通訊地址有特別限制嗎？

：	有，本國股東留存之通訊地址以國內為限。
：	股務處理準則第20條。

023

：股東如為華僑或外國人，統一編號要如何填寫？

：	華僑或外國人之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者，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

賦之統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以護照、居留證或其他

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之西元出生年、月、日（8碼）及其英文姓名

第一個字之前2位字母（2碼）為準；其為法人者，以稅捐單位發

給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為準。
：	股務處理準則第20條。

024

：股東如為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統一編號要如何填寫？

：	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之統一編號，以內政部警政署所配賦之統

一證號為準，未取得統一證號者，大陸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

015

：上市、上櫃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海外子公司之外籍員工

若不願透過海外子公司之投資專戶為股權之登載時，是否可自行

開立投資專戶辦理？	

：	可以。
：	股務處理準則第18條。

016

：自然人股東辦理開戶作業應準備哪些證明文件？

：	自然人股東開戶時應填留印鑑卡並檢附：

1.	國民身分證、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外國股東委託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代辦開戶者，並應檢附合法

之授權證明文件。	

3.	經法院指定為遺產管理人者，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017

：法人股東辦理開戶作業應準備哪些證明文件？

：	法人股東開戶時應填留印鑑卡並檢附：

1.	領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社團法人，應檢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未領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之財團法人，應檢送法人登記

之證明文件影本。	

2.	經法院指定為遺產管理人者，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3.	外國法人、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海外存託

憑證所表彰之證券者，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或向相關機關

登記之文件影本。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018

：法人股東開戶時，是否必須登記其代表人？

：	法人股東於開戶時除應使用全銜名稱外，並得登記其代表人簽名

式、印鑑或使用其代理人職章。
：	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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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法令依據 ＝作業依據

：	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業務操作辦法第90條之規定，客戶於參加

人分別開戶，參加人所送客戶通訊地址有2種以上，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編製股票所有人名冊時，以最新通訊地址為準；另依股

務處理準則第37條之規定，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集中辦理過戶之

股東，其尚未填留印鑑卡者，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通知之地址

為準，如已填留資料者，其留存地址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通知

之地址不符時，公司應以股東辦理異動之最新地址為準，通知股

東。
：	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

法第90條。

029

：投資人同時持有數家公司股票欲辦理通訊地址異動，應向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或證券商或發行公司辦理較為便捷？

：	每遇發行公司有停止過戶，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將股票所有人名冊

媒體資料送交發行公司時，會提供投資人之最新通訊地址供發行

公司與其股東名簿留存之地址比對，發行公司再以最新異動之地

址為準，寄發權利分配之通知予股東。故投資人同時持有數家公

司股票欲辦理通訊地址變更，可逕向其往來之證券商辦理，較為

便捷。
：	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

030

：股東辦理開戶時填留之印鑑卡，其所留存之印鑑形式及其材質有

何規定？

：	由於相關法令對於印鑑應以何種材質刻製、何種形式留存尚無明

文規定。惟為利日後能確實核對原留印鑑，避免糾紛並保障股東

權益，請股東儘量避免使用鋼印或橡皮條戳之形式及易磨損或變

形材質之印鑑。

031

：股東地址變更，已至證券商辦理，是否仍須分別向發行公司辦理

變更？

：	依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規定，股東通訊地址以股東印鑑卡之記載

編號之後10位數為準，港、澳地區之居民以居民身分證編號為

準，其無居民身分證者，則第1位為9，第2位至第7位以西元出生

年後2位及月、日各兩位，第8位至第10位空白。
：	股務處理準則第20條。

025

：股東申請未滿1千股之不定額股票之分割換發作業時，公司是否

可收取費用？

：	公司辦理未滿1千股之不定額股票之分割換發作業，除繼承關係

取得外，公司得依作業成本酌收費用。
：	股務處理準則第32條。

026

：公司對於股東通訊地址之認定，依據哪些原則？

：	應以股東印鑑卡之記載為準，但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集中辦理

過戶之股東，其尚未填留印鑑卡者，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通知

地址為準，如已填留資料者，其留存地址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通知地址不符時，以股東辦理異動之最新地址為準。
：	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

027

：股東辦理戶籍地址變更，是否需檢附身分證影本？

：	參照「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第2項股東印鑑

卡之通訊地址或戶籍所在地有變更時，應由股東以書面通知公

司；另同準則第11條第1項規定股東向公司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

其他有關權利，凡以書面為之者，應簽名或加蓋留存印鑑之規

定，故股東辦理戶籍地址變更，不須檢附身分證影本。
：	股務處理準則第11條、第37條。

028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交付發行公司之股票所有人名冊中，股東分

別開立數個不同通訊地址之集保帳戶，公司於寄發通知書時，應

以何地址通知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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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上市（櫃）公司股票欲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私人間買賣有何規

定？如何申請？	

：	買賣雙方至往來證券商填具私人間直接讓受轉帳/撤銷申請書，加

蓋原留存於證券商之印鑑申請辦理（賣方另須檢附證券存摺及證

券交易稅完稅證明等相關文件）。但屬上市公司股票辦理私人間

轉讓，依證券交易法第150條規定私人間之直接讓受，其數量不

超過該證券1個成交單位，前後兩次之讓受行為，相隔不少於3個

月者（上櫃公司則無限制規定）。
：	證券交易法第150條、股務處理準則第23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036

：公司辦理現金增資，若認股基準日後，股東轉讓其持股，是否會

影響其可認股數？又最後應如何確認股東名冊？

：	依公司法第165條第2項：「前項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5日內，不得為

之。」之規定，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即依訂定之基準日，確定有

權認購之股東，故認股基準日後，股東如轉讓其持股，並不會影

響其可認購股數。

	 	 另有權認股之股東若欲轉讓其可認股數，須填寫認股權利移轉申

請書並加蓋（簽）股東原留印鑑或簽名式向公司（股務單位）申

請辦理，公司會重新開立繳款書予股東或受讓人憑以繳款；至繳

款截止日後，公司核對各繳款人繳納之金額，即可確定股東認購

之股數，製作股東名冊。

037

：未成年股東因尚未達應申請國民身分證之年齡，其辦理股務事項

時應檢附何種文件？

：	本國股東為未滿14歲之未成年人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

檢附戶口名簿替代國民身分證，辦理股務相關事務。

為準，如其留存地址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通知不符時，以股東辦

理異動之最新地址為準。股東非於停止過戶期間至證券商處辦理

變更地址者，則不必向各個發行公司辦理變更，但若股東於停止

過戶期間至證券商處辦理地址變更，而未向發行公司辦理變更，

則需俟下一次停止過戶時，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檢送證券所有人

資料後始會變更，惟股東若希望立即以新地址為準，於停止過戶

期間應逕行向發行公司辦理異動手續。
：	股務處理準則第37條。

032

：股東辦理股票繼承過戶所附稅務機關核發之完（免）稅證明，其

所載股數與實際欲辦理繼承之股數不符，是否應接受辦理？	

：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2條之規定辦理遺產財產之產權移轉登記

時，當事人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

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故股東辦理股票繼承過戶之股

數，應不得高於遺產稅完（免）稅證明文件所載之股數。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2條。

033

：如股票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欲辦理繼承，是否需領回現股至

公司辦理？	

：	如股票已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而欲辦理繼承，則不須領回現

股，可以備妥繼承文件向被繼承人開戶之證券商申請，由證券商

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第29條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

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034

：上市股票辦理私人間買賣，可否超過1個成交單位？

：	依證券交易法第150條暨股務處理準則第23條之規定，上市股票

私人間之直接讓受，其數量不超過該證券1個成交單位；前後兩

次之讓受行為，相隔不少於3個月。
：	證券交易法第150條、股務處理準則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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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

042

：股東戶名變更，要辦理什麼手續？

：	應填具變更戶名申請書，填明持有股票詳細字號及股份，並留存

新印鑑或簽名式，連同新印鑑卡、持有股票、變更戶名之證明

文件、身分證明文件及其影本，由本人送交公司登記，辦妥登記

後，除聲明當日生效者外，於次日生效。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之1。

043

：股東以通訊方式辦理印鑑遺失或毀損，所檢附之國民身分證正本

於辦理後是否應影印做為申請書之附件？

：	現行相關法令對於股東以通訊方式辦理印鑑遺失或毀損，是否應

影印其國民身分證做為申請書之附件並無規範，股務單位可自行

斟酌辦理，惟參照親自辦理時，須檢附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之旨

意，自應比照將其國民身分證影本乙份作為附件存查。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

044

：公司受理股東辦理印鑑遺失手續，對股東所持有的股票，要不要

登記？

：	1.	未曾加蓋股東舊印鑑的股票，股東可不必提示。	

2.	已加蓋舊印鑑的股票，股東應於辦理印鑑掛失時提示予公司辦

理。公司應請股東於股票背面再次加蓋新印鑑卡之印鑑或簽名

式，並由公司註明印鑑掛失並加蓋公司登記證章以資證明。此

作業係使第3人於取得股票時可即時審視出讓人之背書是否有

瑕疵，以免影響其辦理過戶登記。	

3.	股票如因送存集保、設定質權中或已賣出，而由股東證明具有

正當理由無法提示股票辦理者，得免提示已加蓋舊印鑑的股

票，但設質股票經解除質權時，仍應由股東提示股票辦理變更

登記手續。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

038

：法人股東填留印鑑卡之內容，是否可填寫其通訊地址？	

：	法人股東除依股務處理準則規定於股東印鑑卡填留設立地址外，

得依法人股東意思表示填留通訊地址。

039

：自然人股東至股務單位辦理開戶時，依規定應繳送國民身分證、

居留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中「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所指為何?

：	依戶籍法第57條規定，有戶籍國民年滿14歲者，應申請初領國民

身分證，未滿14歲者，得申請發給。據此，本國自然人股東年滿

14歲者應申領國民身分證，故於開戶時應依股務處理準則第19條

第1項規定，繳送國民身分證影本予股務單位，至未滿14歲且尚

未請領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作為「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替代國民身分證影本辦理開戶作業。

	 股東印鑑更換、遺失或毀損、變更戶名
040

：更換股東印鑑時，應該如何辦理？

：	股東若想將留存印鑑更換新印鑑或更換為簽名式，應洽發行公司

股務單位填寫更換印鑑申請書，填明加蓋舊印鑑的股票號碼和股

數，並留存新舊印鑑或簽名式，連同新的印鑑卡及股票，送交公

司辦理登記，辦妥登記後次日生效。
：	股務處理準則第21條。	

041

：股東印鑑遺失或毀損時，應該如何辦理？

：	向發行公司的股務單位填寫印鑑掛失（毀損）申請書，並填明加

蓋舊印鑑的股票號碼和股數，連同身分證明文件及其影本、新的

印鑑卡及股票，由本人送交公司辦理登記，經查核認可後更換新

印鑑或留存簽名式，辦妥登記後次日生效，如果有必要可在申請

書上聲明當日生效，可於辦理印鑑掛失或毀損當日生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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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股務處理準則22條規定，法人股東辦理印鑑遺失須：

1.	檢具申請函，並加蓋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留存

之公司印章及代表公司負責人印章。	

2.	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3.	法人股東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4.	委託他人辦理者，受託人應為本國國民，並應檢附受託人之國

民身分證及委託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

050

：外國法人股東在國內未辦理設立登記，其股東印鑑卡亦未填具代

表人資料，若該股東欲辦理印鑑掛失時，應檢附何種文件向股務

單位辦理？

：	除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之規定辦理

外，應由該外國法人其代理人檢附以下文件向股務單位辦理印鑑

掛失手續：

1.	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

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2.	外國法人出具之授權書。

3.	國內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051

：未成年股東之法定代理人其中一方印鑑遺失，辦理印鑑掛失申請

應檢附文件為何？

：	未成年股東法定代理人其中之一方印鑑遺失，應填具印鑑掛失申

請書及新印鑑卡並加蓋股東及法定代理人印鑑，另檢附印鑑遺失

之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影本向股務單位辦理印鑑掛失。

	 股票過戶異動登記
052

：上市公司股票，私人間之直接讓受，所定之前後兩次受讓行為相

隔不少於3個月，要怎麼計算？

045

：不屬於公司組織的法人股東，印鑑掛失應如何辦理？

：	依照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規定辦理掛失手續，至因不屬於公司致

無法檢附公司變更登記表部份，可檢附依其主管機關所核發之登

記證明。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

046

：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已恢復或取得行為能力時，如欲

辦理各項股務事務時，應注意什麼？

：	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若恢復或取得行為能力時，可持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撤銷禁治產宣告判決確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及已

加蓋舊印鑑的股票，向公司辦理印鑑卡更換手續，爾後辦理各項

股務事項，不須再加簽（加蓋）法定代理人之簽名或蓋章。
：	股務處理準則第36條。

047

：股東辦理印鑑變更，第一手股票背面之出（受）讓人並未蓋股東

印鑑，是否應於該股票背面蓋「印鑑變更」字樣？

：	第一手股票背面之出（受）讓人欄並未蓋股東印鑑，故可免提示

該股票蓋「印鑑變更」。
：	股務處理準則第21條。

048

：股東更名，辦理印鑑變更者，是否須檢附印鑑證明書？若用郵寄

方式辦理印鑑更換，是否須檢附身分證正本？

：	股東因更名辦理印鑑變更，並未規定須檢附戶政機關核發之印鑑

證明書，以郵寄方式辦理者，應檢附身分證正本或戶政事務所發

給之印鑑證明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2條之1。

049

：法人股東辦理印鑑遺失時，應備什麼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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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1條規定核發之遺產稅完稅或免稅證明

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056

：投資人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繼承事宜，投資人應出具何種文件向

證券商辦理？

：	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訂定之「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

撥作業配合事項」，投資人應填具「繼承、贈與、抵繳股款及拋

棄股份轉帳／撤銷申請書」，加蓋繼承人印鑑，並檢附被繼承人

之證券存摺、各發行公司別之繼承相關證明文件及遺產稅完稅或

免稅證明書，向被繼承人往來參加人證券商申請繼承轉帳作業；

前述所指「繼承相關證明文件」，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24條規定係指：

1.	繼承系統表	(由申請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至1140	條規定，

自行擬定，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

2.	股票繼承人現在部分戶籍謄本。

3.	本國繼承人其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繼

承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加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

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外國繼承人其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

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

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委託他人辦理

者，受託人應為本國國民，且另須提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委

託書。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之人民應檢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驗證之繼承關係證明文件暨大陸當地公證機關出具之繼承關

係公證書或證明文件，該繼承人如限於身分特殊或其他原因不

能親自來台辦理，應出具經合法認定委託書，委託台灣地區第

三人代為辦理。

4.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應繼分依民法繼承編應繼分規定分配者，

填具全部繼承人股份分配同意書；由法院裁判者，檢附法院裁

判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

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	1.	 私人間之直接出讓與受讓行為，應各算一次。	

2.	讓受行為之起算，應以讓受行為之日為準，無法證明時，以受

讓人向公司申請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之日為準；惟於同一日內出

讓或受讓同一證券，其累計數量不超過一個成交單位者，得作

一次計算。	
：	股務處理準則第23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0條、原證期會

85.10.17(85)臺財證(三)字第57849號函。

053

：上市公司股票，私人間之讓受，其每股成交價格如何認定？

：	不經由證券市場買賣之上市股票，應按買賣日前一日該種類股票

市場收盤價為準。
：	股務處理準則第23條、68.3.21(68)財北國稅參字第34420號函。

054

：經法院拍賣或強制執行的股票，其股票及過戶申請書出讓人欄，

如何由出讓人簽名或蓋章？

：	不必在股票及過戶申請書出讓人欄蓋章，以法院權利移轉證明代

替即可。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055

：繼承人辦理股票繼承時，應檢附哪些文件？

：	由繼承人填具過戶申請書在股票背面受讓人欄簽(蓋)	原存簽名式

或印鑑，並檢附下列文件：

1.	繼承系統表。	

2.	股票繼承人現在部分戶籍謄本。	

3.	本國繼承人其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繼

承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加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

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	

4.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應繼分依民法繼承編應繼分規定分配者，

填具全部繼承人股份分配同意書；由法院裁判者，檢附法院裁

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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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為http：//newmops.twse.

com.tw下載。
：	股務處理準則第25條。

061

：對非特定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要如何辦理過

戶？

：	1.	以現股方式收購者依下列方式辦理過戶：

(1)	讓受雙方均應於過戶申請書及股票背面簽名或蓋章。

(2)	股票過戶申請書，應由受託證券商加蓋代徵證券交易稅完

稅證明章。	

2.	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收購者：

	 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訂定之「參加人辦理收購有價證券帳簿

劃撥作業配合事項」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25條。

062

：私募股票之轉讓，受讓股東如何辦理過戶手續？

：讓受雙方均應於過戶申請書及股票背面簽名或蓋章，並檢附符合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事項證明文件及證券交易稅完稅

證明，始得辦理過戶手續。
：	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股務處理準則第25條。

063

：從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的股票，是否還需要至發行公司辦理

過戶登記？

：從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的股票，係登記在證券集中保管專戶

名下，投資人於領回後，應至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方得享有股東

權益。
：	股務處理準則第26條。

064

：從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的股票，要如何辦理過戶？

057

：不是本國繼承人辦理股票繼承時，要檢附什麼身分證明文件？

：	1.	繼承人為外國人：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

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

之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委託他人辦理者，受託人應為本國國

民，且另須提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委託書。	

2.	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繼承

關係證明文件暨大陸當地公證機關出具之繼承關係公證書或證明

文件。繼承人如限於身分特殊或其他原因不能親自來台辦理，應

出具經合法認定委託書，委託台灣地區第三人代為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058

：被繼承人為榮民者，若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安

置機構或其住所地服務機構為遺產管理人時，如何申請辦理股票

過戶？應檢送哪些文件？

：	1.	由遺產管理人填具過戶申請書，在股票背面受讓人欄加蓋遺產

管理人印鑑。	

2.	檢附為遺產管理人之證明文件暨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1條規定

核發之遺產稅完稅或免稅證明書。	
：	原證期會79.5.15(79)臺財證(二)字第00998號函。

059

：繼承股票過戶時，繼承人須檢附文件中之本國繼承人其國民身分

證，是指全部繼承人還是單指繼承該種股票之繼承人？

：	指全部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未檢附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政事務

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替代。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060

：向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購得之股票辦理過戶時，須檢附上開人員之申報轉讓

日報表要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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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故

辦理股票過戶時需由法定代理人在股票及過戶書上簽名或蓋章才

可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35條。

068

：辦理繼承過戶時，繼承人如有數人，請問須要檢附幾位繼承人的

戶籍謄本，另外屬於被繼承人的股票由繼承人其中1人單獨受讓

股票時，可否僅檢附該繼承人的戶籍謄本？

：1.	如所有繼承人均有繼承該種股票時，應提供全部繼承人的戶

籍謄本；例如：繼承人甲、乙、丙、丁4人均為合於民法規定

之繼承人，且均繼承A公司的股票，於辦理繼承過戶時，甲、

乙、丙、丁4人的戶籍謄本均應檢附給A公司。	

2.	如僅有1人繼承該種股票時，僅檢附該繼承人的戶籍謄本；例

如：甲、乙、丙、丁4人均為合於民法規定之繼承人，但經協

議只有繼承人甲1人繼承A公司的股票，則僅需檢附甲的戶籍謄

本辦理繼承過戶。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069

：股東辦理繼承過戶多家發行公司時，所留存繼承系統表及分配協

議書為影本是否所有之繼承人均要於影本上加蓋印鑑？

：發行公司應核對繼承系統表及分配協議書影本與正本是否相符，

如所有繼承人未於該影本加蓋印鑑，則由申請繼承人於繼承系統

表及分配協議書影本簽名或加蓋印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

樣，以資認定。

070

：股東辦理股票繼承過戶，繼承人有數人時，則繼承系統表及分配

協議書上是否須要全部繼承人蓋章？

：繼承人有數人時，繼承系統表可僅由申請繼承股票之人簽名或蓋

章；至於分配協議書則應由全部繼承人簽名或蓋章。

：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所持有的股票公司辦理：

1.	股票。	

2.	加蓋「領回日戳」（由證券金融事業或證券商加蓋）的股票過

戶申請書及原買進報告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3.	印鑑（如果是已開戶的股東，要用原留印鑑）。	

4.	股東印鑑卡（如果是已開戶的股東可免填具）。	
：	股務處理準則第26條。

065

：股東將股票交付信託者，應如何向發行公司辦理過戶？

：1.	委託人及受託人應填具過戶申請書及於股票背面簽名或蓋章；

受託人自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者，應檢附自該結算所領回

之證明文件，並由受託人於過戶申請書及股票背面受讓人欄簽

名或蓋章。	

2.	檢附信託契約或遺囑，以及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經公司核

對相符後，於股東名簿及股票背面分別載明「信託財產」及加

註日期。	

3.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依法歸屬委託人者，應檢附足資證

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經公司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

記；信託財產歸屬非委託人者，並應加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

件，經公司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且於股東名簿及股

票背面載明日期並加蓋「信託歸屬登記」章。	
：	股務處理準則第28條。

066

：信託關係存續期間，股票受託人變更時，應如何辦理？

：應檢具「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函，連同股票及過戶申請書向

公司辦理過戶，於該股票背面加蓋「變更名義」章辨識之。
：	股務處理準則第28條、信託法第36條。

067

：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辦理股份出讓，有何特別規定？

：股東為未成年或禁治產者，並應由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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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原留存於證券商之印鑑，向其往來證券商申請抵繳股款轉帳

作業。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

作業配合事項。

074

：依公司法第131條規定，股東以股票作價投資成立公司，將股票

過戶登記至該投資公司，此非屬有價證券之買賣，免課徵證券交

易稅，但辦理過戶登記時，應檢附什麼文件？

：依經濟部94年9月13日研商「公司法及公司登記疑義會議」之決

議，公司發起設立時，發起人以股票作價抵繳股款，應完成股票

移轉後，始得申請公司設立登記，並應依公司法第164條及第165

條規定辦理，以「○○公司籌備處代表人○○○」名義記載於股

票背面及股東名簿。故應檢附發起設立公司出具同意以股票抵繳

股款之證明文件辦理過戶登記。

例如：A公司發起設立時，發起人張三以持有之B公司股票作價抵

繳股款，A公司應檢附該公司出具之股票抵繳股款同意書

及股票、過戶申請書，至B公司股務單位辦理過戶，將發

起人張三抵繳股款之股票轉讓過戶至A公司名下，並以「A

公司籌備處代表人○○○」名義記載於股票背面及股東名

簿。	
：	經濟部94.9.27經商字第09402420610號函檢附之94.9.13.研商「公司

法及公司登記疑義會議」之決議。

075

：投資人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以股票抵繳設立中之公司股款者，

應如何辦理？	

：依公司法第131條規定，得以股票抵繳設立中之公司股款者，限

於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抵繳之股票其發行公司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參加人者：

(1)	設立中之公司代表人應檢具身分證明及發起人名冊等相關

證明文件，向該抵繳之股票發行公司，以「○○公司籌備

處代表人○○○」名義開設「一般保管帳戶」。

071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辦理信託過戶時，其中應檢附稅務機關有關證

明文件，所稱「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係指為何?

：基於信託財產和自有財產分別管理原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票

辦理信託過戶時，應檢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如下：

1.	自益信託：檢附稅捐機關核給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2.	他益信託：檢附稅捐機關核給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及贈與稅

完（免）稅證明。	
：	股務處理準則第28條、原證期會92 .8 .13 (92 )台財證(三)字第

0920137101號函。

072

：依公司法第274條規定，公司發行新股，股東以股票抵繳股款

者，應檢附什麼文件，至該股票發行公司辦理過戶作業？

：依經濟部函示，公司發起設立或增資發行新股時，發起人或股東

如以股票抵繳股款者，公司應提示股票完成移轉或交付之證明文

件，始得申請公司登記。故應檢附公司出具同意以股票抵繳股款

之證明文件辦理過戶作業。

例如：A公司發行新股，股東張三以持有之B公司股票作價抵繳股

款，A公司應檢附該公司出具之股票抵繳股款同意書及股

票、過戶申請書，至B公司股務單位辦理過戶，將股東張

三抵繳股款之股票轉讓過戶至A公司名下。
：	經濟部94.6.7經商字第09402410621號函。

073

：投資人欲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以股票抵繳增資發行新股之公司

股款者，應如何辦理？

：按公司法第272條規定，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應以現金為股

款；但由原有股東認購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而不公開發行者，

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為出資。故符合前揭資格之投資人，擬

以股票辦理抵繳增資發行新股之公司股款者，應檢附證券存摺、

認股書、增資發行新股之公司董事會議事錄等相關證明文件，並

填具「繼承、贈與、抵繳股款及拋棄股份轉帳／撤銷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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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保持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完整性及股票背書之連續性，關於

公司合併，存續公司辦理消滅公司所投資之公司股票變更登記

不宜直接在股票上註銷消滅公司名稱，而變更為存續公司名

稱，應在股票背面受讓人欄加蓋存續公司印章。	

3.	有關第一手股票背面如已加蓋消滅公司原留印鑑之處理方式，

存續公司自可於消滅公司蓋印之次欄或其同欄之受讓人處加蓋

留存印鑑。	

078

：	股東辦理股票繼承過戶所附之分配協議書，只寫存放於○○證券公

司之股票，而未記載標的物為○○公司股票，是否可以受理過戶？

：分配協議書之內容，應清楚表示繼承人繼承之標的物為何，所以

遺產分配協議書應載明其協議分配之股票。

079

：受理股票繼承帳簿劃撥審核作業時，合於民法規定之繼承人如有

數人時，僅提供繼承股票之繼承人其國民身分證，且繼承文件均

為影本是否可辦理？

：依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規定，合於民法規定之全部繼承人皆應檢

附其國民身分證或戶政機關所核發之印鑑證明文件，以帳簿劃撥

方式辦理繼承股票時，證券商應檢視各發行公司別之繼承相關證

明文件及遺產稅完稅或免稅證明，並加蓋留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之印鑑，送交之文件如為影印本者亦可受理，惟仍應於其文件

上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印戳後送交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再

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轉送發行公司審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

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080

：繼承人欲領取被繼承人歷年增資股票，該如何辦理？	

：由繼承人檢附繼承相關證明文件後，向發行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領取被繼承人歷年未領增資股票，再將股票過戶予繼承人

後，由繼承人領回。
：	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

(2)	投資人應檢附證券存摺、設立中之公司發起人名冊及同意以

股票辦理抵繳股款等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具「繼承、贈與、

抵繳股款及拋棄股份轉帳／撤銷申請書」，加蓋原留存於證

券商之印鑑向其往來證券商申請抵繳股款轉帳作業。

例如：甲公司為發起設立中之公司，同意發起人李四以其集保帳

戶內之乙公司股票抵繳股款，甲公司代表人王五應先檢

具身分證明及發起人名冊等相關證明文件，向乙公司申請

以「甲公司籌備處代表人王五」名義開設「一般保管帳

戶」，俟完成開戶後，李四可檢附證券存摺、甲公司發起

人名冊及同意以股票辦理抵繳股款等相關證明文件，並填

具抵繳股款轉帳申請書，向其往來證券商申請抵繳股款轉

帳作業。

2.	抵繳之股票其發行公司非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參加人者，須

由投資人向往來證券商辦理領回股票後，自行向發行公司辦理

抵繳股款作業。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

作業配合事項。

076

：投資人欲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拋棄股份者，應如何辦理？	

：投資人應檢附證券存摺、拋棄股份聲明書（加蓋原留存印鑑）等

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具「繼承、贈與、抵繳股款及拋棄股份轉帳

／撤銷申請書」，加蓋原留存於證券商之印鑑，向其往來證券商

申請拋棄股份轉帳作業。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

作業配合事項。

077

：兩家公司合併，存續公司持消滅公司所投資的股票，股務單位應

以什麼名義辦理變更？第一手股票應直接在股票正面更改戶名，

還是在股票背面加蓋存續公司印鑑辦理變更登記？又為第一手股

票之股票背面已蓋消滅公司原留印鑑，又該如何處理？

：1.	有關存續公司辦理消滅公司所投資之公司股票，應以「吸收合

併」之名義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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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門地區之居民不屬大陸地區人民，於辦理股票繼承過戶作

業時，所檢附之證明文件應依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對外國繼承人

所定應檢附文件之規定辦理，即繼承人之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

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

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委託他人辦理者，受

託人應為本國國民，且另須提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委託書。

085

：發行公司以「變更名義」方式辦理股票過戶作業時，應檢附文件

為何？

：股務單位對於「變更名義」方式辦理股票過戶作業，除股務處理

準則第27條規定之受讓股票因故未及過戶經向前手請求返還而取

得該股票股利時，自行辦理過戶者，依變更名義方式辦理外，其

餘因股務實務作業上所為之調整過戶，均屬帳務調整性質。至於

辦理各該調整帳務過戶作業而須檢附之相關文件，應視各過戶作

業項目性質而定。

086

：股票持有人於股東會停止過戶日後死亡，繼承人未能辦理繼承過

戶手續，其如何出席股東會行使股東權？	

：參酌經濟部58年3月1日經臺(五八)商字第二五○○號令規定，股

票所有人如已死亡，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該股票為各

繼承人所公同共有，由全體繼承人檢附繼承文件，並依公司法第

160條第1項規定推定一人行使股東之權利。

087

：股票經法院拍賣或強制執行，買受人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時，如法

院未交付或無法取得法院拍賣筆錄者，是否得以辦理過戶？

：股票經法院拍賣或強制執行，實務上法院時有未交付法院拍賣筆

錄予買受人情形，法院係出具買受證明書或民事執行處證明書等

權利移轉之證明文件代之，渠等證明文件均載明買受人及股票

種類、數量等資料，此類文件所載事項，已足證明股票所有權歸

屬，故股務單位應可憑此類法院出具之權利移轉之證明文件辦理

過戶登記。

081

：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以下簡稱內部人）購得之股票自行辦理過戶時，應由誰檢附內

部人之申報轉讓日報表？	

：應由向公司內部人購得股票之人，檢附由公開資訊觀測站下載之

內部人申報轉讓日報表辦理過戶。
：	股務處理準則第25條。

082

：股東於股東會等停止過戶期間，可否持股票辦理繼承過戶？

：不可以，依公司法第165條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辦理股東

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60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

30日內，不得為之；因其他事由停止過戶者，亦同。據此，股東

應於股東會後恢復過戶日起，方得辦理過戶事宜。
：	公司法第165條。

083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名下股票之分配，係經由法院之裁判或經繼

承人和解者，應持何種證明文件辦理股票繼承過戶？

：對於經法院之訴訟程序取得法院裁判書或繼承人經和解而檢附和

解筆錄者，該裁判書或和解筆錄之內容對各繼承人分配之股票標

的、數量明確記載，並取得法院對判決或和解之確定證明文件，

則繼承人可僅檢附繼承系統表、股票繼承人現在部分戶籍謄本及

其身分證明文件、遺產稅之完(免)稅證明以及確定之法院裁判書

或和解筆錄等文件，而免附其餘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辦理股票繼

承過戶。

084

：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之繼承人，辦理股票繼

承過戶作業時，應檢附股票、過戶申請書及規定之文件，對於應

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是指什麼？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所指之大陸地區，係指

臺灣地區以外，但不包括香港及澳門之中華民國領土，因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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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

證券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

091

：投資人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股票設定質權，約定孳息由質權人領

取，於公司分配現金股利，質權人向股務單位領取股利時，股務

單位如何確認質權人身分？	

：為利股務單位確認質權人身分，質權人於領取現金股利時，應於

領據上加蓋留存於證券商或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集保印鑑。質

權人為證券商客戶者，應洽各該證券商協助辦理集保印鑑核驗；

質權人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參加人者，由該公司辦理集保印鑑

核驗。

092

：質權設定時，孳息約定是為質權人，在質權存續期間所生孳息尚

未領取者，於解除質權設定後，其孳息應該歸屬出質人或質權

人？

：依民法第889條之規定「質權人得收取質物所生之孳息，但契約

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是以質權人若出具孳息歸屬出質人之

同意文件者，則孳息可由出質人領取。
：	股務處理準則第39條。

093

：公司召開股東會或除權（息）停止過戶期間，股東可不可以辦理

質權設定或解除？

：可以，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公司仍應受理股東辦理股票質權設定

或解除之登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39條。

094

：股東自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股票領回，股票過戶後擬再行辦理

股票設質，故在股票背面之股票轉讓登記表中受讓人欄位除加蓋

原留印鑑外，並另於其後之出讓人、受讓人及出讓人呈倒三角形

	 股票質權設定
088

：公司應如何辦理股票質權設定登記？

：1.	 現股設質：

	 股票設定質權，由出質人及質權人填具「質權設定通知書」並

於股票背書後送交公司辦理登記。	

2.	劃撥設質：

	 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有價證券為設質之標的者，依該事

業將出質人、質權人之姓名、設質股數及孳息約定事項通知公

司辦理登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38條。

089

：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保管之有價證券為設質之標的者，是否仍

應由出質人及質權人向發行公司辦理設質登記？

：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將出質人、質權人之姓名、設質股數及孳

息約定事項通知發行公司辦理設質登記，出質人及質權人免向公

司辦理登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38條。

090

：股票設定質權時，約定孳息由質權人領取時，公司應如何辦理股

利發放？

：1.	股票設定質權時，約定孳息由質權人領取者，遇股利發放時，

現金股利可由質權人逕自領取；配發股票股利時，實體股票則

仍應記載股東（出質人）姓名，由質權人領取，若公司採無實

體發行者，則應將出質人股份交付至「登錄專戶」下股東（出

質人）之「代保管明細」中控管。	

2.	質權人欲轉讓其所領取之孳息股票，應先取得出質人之背書，

方得辦理。如未能取得出質人之背書則仍可依民法第892條、

第893條規定處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39條、原證期會73.9.1（73）臺財證（二）字第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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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資產管理公司受讓不良債權時，有關質權設定中股票之背面，該

如何註記質權情形？

：資產管理公司應自原質權人名義下以「質權移轉」方式辦理移轉

登記，亦就是股票背版中出讓人處加蓋原質權人印鑑，受讓人處

加蓋資產管理公司印鑑，並註明「質權移轉」戳記，以資明確，

俾使背書連續。

098

：公司之股票辦理全面換票，持有質權設定股票者應如何辦理換票

作業？

：一、公司之股票辦理全面換票，持有質權設定股票者，不論出質

人或質權人申請換票，股務單位應要求申請人於新票背面延

續「質權設定」之背書。

二、若在出質人不願意配合質權人辦理換票，或不願意在新股票

後面背書時，質權人應檢附文件與新換發之股票背書方式如

下：

（一）質權人辦理換股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借貸契約。

２.通知出質人之存證信函。

３.換票申請書，申請書加蓋質權人印章。

４.質權人出具之說明書或切結書。

（二）新股票背面之背書方式，出讓人欄位可填記「換票質

設」字樣，受讓人欄位加蓋質權人印章，登記日期欄

位則填記換發日期。

099

：股東辦理質權設定解除時，「質權設定解除申請書」是否要由出

質人簽章？

：依股務處理準則第38條規定及76年5月16日台財證（二）第4102

號函之釋示，辦理質權設定解除時，亦應由出質人及質權人填蓋

「質權設定解除申請書」向公司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38條、原證期會76.5.16台財證（二）第4102號函。

位置加蓋原留印鑑，惟嗣後股東並未辦理上述作業逕將股票再次

辦理送存，因此股務單位之消除前手章戳應加蓋於何處？另該股

票之股票過戶申請書，是否應加蓋消除前手章戳？

：1.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之規定，公司對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送交之消除前手股票，股務單位應將該股

票轉記至集保專戶抽存原過戶申請書，並於股票受讓人欄位加

蓋消除前手戳記，因此該消除前手章戳應蓋於股票所有人原留

印鑑最後加蓋處之受讓人欄位。	

2.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僅規定須抽存原過

戶申請書，未規定過戶申請書須加蓋消除前手戳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

095

：股票質權設定有關孳息之領取，質權設定通知書中可否不約定由

出質人或質權人領取？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39條之規定，質權存續

期間有關股票孳息之領取，應於質權設定通知書中約定由出質人

或質權人領取。
：	股務處理準則第39條。

096

：持有未上市已公開發行公司之質權設定股票，欲辦理質權解除後

過戶，應至何處取得質權解除申請書並辦理轉讓過戶？另因出質

人財務發生困難，但又無法取得出質人原留印鑑，欲取得質物所

有權，應如何辦理？

：1.	應至該未上市已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單位處索取質權解除申請

書辦理質權解除及過戶作業。	

2.	倘出質人財務發生困難，又無法取得出質人原留印鑑，質權人

欲取得質物所有權，可循司法途徑解決。	
：	股務處理準則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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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股票掛失及補發，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由股東或合法持有人向治安機關報案或報備，填具股票掛失申

請書，送交公司查核登記；尚未辦妥過戶者，另增附證券商或

出讓人之證明文件。	

2.	申請人應於5日內依民事訴訟法聲請法院公示催告並以聲請狀

副本及法院收文收據影本送交公司；逾期未辦理者，公司得註

銷其掛失之申請。	

3.	公示催告經法院裁定後，申請人應將登載公示催告裁定之新聞

紙1份送交公司，俟公示催告期滿後，憑法院之除權判決書向

公司申請補發新股票。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3

：股東辦理股票掛失，應向那個法院聲請公示催告？	

：向發行人（發行公司）所在地法院辦理公示催告。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民事訴訟法第557條、司法院秘書處（77）	秘

臺廳（一）字第01099號函。

104

：股票掛失期間，掛失股票的股息、紅利、配股是不是可以發放？

：不可以，股票在公示催告程序中者，其股息、紅利、配股等從屬

權利，公司應俟接獲法院除權判決書後，再行發給。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5

：原申請掛失的股票已經找到，要如何辦理撤銷股票掛失？

：申請撤銷股票掛失時，股東應填具股票撤銷掛失申請書，送交公

司查核登記；已依民事訴訟法聲請法院公示催告或除權判決者，

應檢附向法院聲請撤銷公示催告或撤回除權判決之聲請狀副本及

法院收文收據影本向公司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0

：質權設定中之股票，該股票之出質人死亡，其繼承人償還向質權

人借貸之款項，並取回設質股票，於辦理質權解除作業時，股票

背面過戶登記欄之受讓人處應如何蓋章及應檢附之文件為何？	

：一、繼承人償還被繼承人向質權人借貸之款項，並取回設質股

票，其辦理質權解除作業時，應檢附原設質股票、加蓋質權

人印章之「質權解除通知書」，質權人並於股票背面之過戶

(轉讓)登記欄的出讓人處蓋章，下方處之受讓人欄位應加蓋

「返還被繼承人○○○」章戳，並加註質權解除之字樣。

二、繼承人欲辦理繼承過戶時，再於前述辦理質權解除之次欄之

出讓人欄位加蓋「返還被繼承人○○○」章戳，下方處之受

讓人欄位加蓋實際繼承人印鑑，並加註繼承過戶之字樣。另

繼承人應檢附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規定之

繼承相關文件。

101

：公司辦理減資退還股款，質權設定中股票所退還之股款，應由出

質人或質權人領取?

：1.	減資退還之股款應由出質人及質權人雙方協議由誰領取，並於

領取減資退還股款之同意文件上加蓋雙方印鑑，憑以向股務單

位領取股款。

2.	另為避免爭議，出質人及質權人辦理股票質權設定時，應於質

權設定通知書中約定，當公司辦理減資退還股款或併購退還股

款時，雙方約定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	由出質人領取。

(2)	由質權人領取。

(3)	由股務單位留存保管，經當事人一方檢具他方之同意領取

證明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有效文件始得交付。

	 股票遺失與補發
102

：股票遺失，應該如何辦理掛失及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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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辦理股票掛失作業，股東可否以填具切結書方式代替治安機關報

案證明？

：不可以，依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規定，應檢附向治安機關報案或

報備之證明文件。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集中保管股票之轉讓與消除前手
111

：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的股票，欲辦理私人間讓受、繼承或贈

與，是否須領回現股再至公司辦理？

：不須領回現股，可以準備相關文件向證券商申請，由證券商透過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帳簿劃撥方式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29條

112

：投資人以帳簿劃撥辦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轉讓的股票資料，公司

審核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投資人非於集中交易市場轉讓的股票，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者，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均會將投資人所檢附之相關轉讓資料交付發

行公司審核，公司應審核該筆轉讓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並應於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交付文件後3營業日（屬辦理繼承者為14營業

日）內，將審核結果通知該公司。
：	股務處理準則第29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

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113

：公司如何辦理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送交消除前手作業之股票？

：公司應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定期送交的股票，於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期限內辦理消除前手作業，將該股票轉記於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開立之專戶，抽存原過戶申請書，並於股票受

讓人欄處加蓋消除前手戳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

106

：從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的股票還沒辦理過戶就遺失，應該怎

麼辦？

：應持該股票已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之證明文件，再比照股

票遺失程序辦理補發。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7

：公司於受理股票掛失、補發及其撤銷時，該股票如已上市、上櫃

或登錄為興櫃股票，應以何種方式通知各證券商？

：公司應於受理後，即時以網際網路傳輸方式通知證券交易所(上市

部分)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營業處所買賣部分)，以及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並由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轉知各證券商。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8

：股東申請股票遺失或補發時，可不可以委託他人辦理？

：可以，自然人股東應出具委託書，法人股東應出具申請函，所出

具委託書或申請函，均應簽蓋留存公司之簽名式或印鑑，補發時

並檢附法院之除權判決書，送交公司辦理補發手續。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

109

：股票滅失股東無法取得報案證明時，有何替代方式？

：股票毀損滅失，股東如確無法依報案或報備程序取得相關證明

時，得以出具切結書載明毀損滅失事實及標的股票明細等，並

簽蓋留存公司之簽名式或印鑑，替代報案證明，向公司辦理掛失

後，經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程序，再向公司申請補發新股票。
：	股務處理準則第40條、原證期會90.10.9（90）台財證（三）字第

14212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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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停止過戶及股利發放
117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臨時會或除權（息）幾日前停止辦理股票過

戶？	股票停止過戶時點應如何計算？

：1.	公司於股東常會開會前60日內、股東臨時會前30日內，或決定

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5日內，停止辦理股票

過戶。	

2.	依公司法第165條第4項規定「前二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

起算」。是以如公司股東常會日期為3月31日，則停止過戶期

間為自3月31日起往前計算60天，即自元月31日至3月31日停

止過戶（設2月為28日）；如股東臨時會日期為3月31日，則

停止過戶期間為自3月31日起往前計算30天，即自3月2日至3

月31日停止過戶。	
：	股務處理準則第41條、公司法第165條。

118

：公司如有發行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書並與股票同時停止過戶

者，是否應辦理停止過戶公告及申報？

：為使市場得以知悉停止過戶訊息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得以配合

提供證券所有人名冊，故公司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公告及申報。
：	股務處理準則第41條。

119

：公司發放股利時，要如何通知股東？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時，應將發放之日期、地點，分別

通知各記名股東，另外應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臺

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網址：http：//sii.twse.

com.tw），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
：	股務處理準則第42條。

120

：股東從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領回且已轉記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專

114

：公司對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送交的股票辦理消除前手作業之期

限，有何規定？

：公司辦理股票消除前手之期限，訂為3個營業日，但有下列情況

者得於7個營業日內完成消除前手作業：	

1.	股東常會開會或臨時會開會公告停止過戶期間，以及股東常會

或臨時會後15日內。	

2.	除權、除息日前後7日。	

3.	發放股票、現金股息前15日內及後30日內。	

4.	非1.	2.	3.所列期間中，發行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對於單一公司

送請消除前手作業的股票數量超過1仟張以上者。	

5.	有特殊情事，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者。	
：	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原證期會87.3.24(87)臺財證(三)字第19732號

函。

115

：公司辦理消除前手完成後應加蓋之消除前手戳記，戳記的形式及

內容是否有規定？

：有，公司辦理消除前手作業所蓋戳記之內容應至少包含「消除前

手」、「日期」及辦理登記之「公司名稱」等字樣，另戳章之大

小，應不超過壹點伍公分的平方。另公司所蓋消除前手日期應與

電腦消除前手日期登載相符，且戳記應清晰可辨。
：	股務處理準則第30條、原證期會86.3.20(86)臺財證(三)第18430號

函。

116

：發行公司在股票停止過戶期間要不要辦理消除前手作業？

：公司於停止過戶期間，仍應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送交的股票辦

理消除前手。
：	股務處理準則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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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電腦媒體明細資料由發行公司編製，所以應向發行公司洽

詢。
：	股務處理準則第33條。

124

：股東因通訊地址變更，導致所配發之現金股利支票未收到，該如

何辦理才能領到此筆現金股利支票？

：可至公司股務單位辦理領取，惟為公司日後能將股利發放通知書

寄達，股東應向該股務單位辦理地址變更事宜。	

125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分派現金股利時，其配發予各股東不足一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公司應如何處理該款項？	

：有關現金股利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之處理係屬公司自治事

項，應由發行公司自行決定。惟為避免爭議，發行公司宜於其公

司章程明定或於股東會中決議畸零款合計數處理方式為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議決權
126

：股東表決權的行使，除了親自出席股東會或以委託書方式委託代

理人行使外，請問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行使嗎？

：公司如果有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股東可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股東會表決權。
：	公司法第177條之1、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3。

127

：股東已經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果想親自出席股東

會，可以嗎？如果可以，又應該如何辦理？

：可以。最遲應該在股東會開會前一天，用原來行使表決權相同的

方式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撤銷先前行使表決權的意思表示。
：	公司法第177條之2、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3。

戶之消除前手股票，因忘記過戶而沒有領到應配發之股利，要如

何補救？

：投資人可至股務單位，提示股票及買進報告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補辦過戶手續後，要求權值返還；股務單位於審核後，得逕自證

券集中保管專戶轉出該股利或增資股票給付之。
：	股務處理準則第43條。

121

：公司辦理除權（息）時，股票所有人未及時於停止過戶前辦理過

戶，該如何補救？

：公司分配現金股利或配發增資股票時，股票所有人未及時於停止

過戶前辦理過戶，而僅憑同意書轉讓其股利、增資股票，或由其

證明確實為該股利、增資股票之權利人者，應自停止過戶5日內

為之，逾期由股票所有人洽前手自行協調辦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43條。

122

：公司配發現金股利或增資股票，如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送交名

冊辦理過戶者，於自停止過戶5日後，始由證券商透過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通知更改所有人名冊資料時，是否仍受停止過戶5日

內為之的限制？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所編製予公司過戶資料係由其參加人提供，

如參加人提供資料有誤，自應依正確之資料辦理過戶，因此不受

5日之限制，惟實務上如因參加人申請更正資料過遲，致公司已

將股利或增資股票交付時，則由通知錯誤之參加人洽前手協調辦

理。
：	股務處理準則第43條。

123

：投資人發現帳簿劃撥配發之新股股數有疑義時，應向何單位查

詢？

：應洽發行公司查詢。因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帳簿劃撥作業

是依據發行公司編製之配發名冊之電腦媒體辦理帳簿劃撥配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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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所持有該公司的股票種類及股數，需

在何時申報？

：應即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進行傳輸(申報網址：http：//sii.twse.com.tw)，於完成傳

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
：	股務處理準則第45條。

133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其持股發生變動時，申報的時間有規定嗎？

：1.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應於每月5日以前將上月份持有股數變動之情

形，向公司申報，公司應於每月15日前，彙總向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

(申報網址：http：//sii.twse.com.tw)，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

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	

2.	前款之人，其為自然人者，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者；其為法人代表人者亦同（含代表人本人）。	
：	股務處理準則第46條、原證期會77.8.26(77)臺財證(二)字第08954號

函。

134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

十股東，如何辦理股票設定（解除）質權申報？

：本人持有的股票經設定質權者，出質人應即通知公司，公司應於

其質權設定後5日內將其出質情形，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申報網址：

http：//sii.twse.com.tw)，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

告申報；解除質權者亦同。
：	股務處理準則第47條。

135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中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持有公司

128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其意思表示應該在什麼時候

送達公司？

：股東會開會5日前。
：	公司法第177條之2、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3。

129

：股東可不可以用非公司製作之書面或電子格式，對股東會各項議

案為意思表示？

：不可以。
：	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4。

130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對各項議案內容沒有表示贊

成或反對時，表決權如何計算？

：未為意思表示者，對該議案視為棄權。
：	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4。

131

：公司股東會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有那些公司可以

辦理統計驗證的工作？又應該在什麼時候完成？

：1.	股務業務委託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時，應經公司的股務代理機

構、其他股務代理機構或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辦理統

計驗證。但公司自辦股務時,得由公司自行辦理統計驗證事務。

2.	應該在股東會開會前完成統計驗證。
：	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6。

	 	 內部人股權之管理

132

：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登記後，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

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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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公司於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內部人欲贈與持股予他人，應於何時

辦理事前申報？

：公司於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內部人欲贈與持股予他人時，內部人

應於取得稅捐機關核發贈與稅完（免）稅證明後，再向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

輸辦理申報，並於申報之日起3日內完成轉讓。

140

：內部人辦理質權設定中之股票，因質權人將該質權股票移轉予資

產管理公司時，內部人是否須向公司辦理申報？

：內部人辦理質權設定中之股票，因質權人將該質權股票移轉予資

產管理公司時，僅係單純之質權人變更，設定質權之股數並未變

動，故無須於質權人變動後5日內辦理申報。

141

：公司買回庫藏股轉讓股份予內部人，以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者，依

證券交易法第25條規定辦理持股變動申報時，其股票取得日期應

以何日為準？

：公司買回庫藏股轉讓股份予內部人，以帳簿劃撥方式配發時，內

部人依證券交易法第25條規定辦理持股變動申報時，其股票取得

日期，以股票劃撥日為準。

142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內部人欲贈與持股予他人時，請問應如何辦

理申報？	

：內部人欲贈與持股予他人時，內部人應於取得稅捐機關核發完

（免）稅證明後，經由公司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辦理事前申報，並於

申報之日起3日內完成轉讓，該內部人應於變動之次月5日前將上

月份持有股數變動情形，向公司申報，公司應於該月15日前，彙

總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
：	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第25條及股務處理準則第46條。

股份總額多少時，當然解任？

：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當然解

任，公司應即向有關機關（經濟部商業司）辦理解任登記。
：	股務處理準則第48條。

136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未屆滿提前改選者，當選之董事或

監察人，於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多少

時，或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多少

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或於股東會

召開前之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時，其當選失

其效力。
：	股務處理準則第48條。

137

：要如何取得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股東的持股資料？

：上列人員之持股資料為公開資訊，可以從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查詢，網址為：http：//newmops.twse.com.tw。
：	股務處理準則第46條。

138

：金控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以「營業讓與」或「股份轉

換」方式所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子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之子公

司)，該子公司內部人持有金控公司之股票，股權異動情形是否應

辦理申報？

：金控公司之子公司內部人亦須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申報所持有之

金控公司股權情形，其申報書應送達金控公司，由金控公司向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

進行傳輸(申報網址：http：//sii.twse.com.tw)。
：	股務處理準則第45條、原證期會91.2.8(91)臺財證(三)字第001191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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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公司初次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股票，要向哪些單位申報公司

之股務單位名稱、辦公處所等事項？如果更換或變更時，要在何

時申報？

：公司初次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股票應於掛牌買賣前，將辦理

公司股務之單位名稱、辦公處所等向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申報並公告，且副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另外如有更換代辦股務機構或辦理股務的營業處所變更時，應在

決定後3日內向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並公告，且

副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	股務處理準則第3條。

147

：辦理公司股務業務的主管，有什麼資格條件限制？

：為了維持股務作業品質及水準，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自辦股務者與代辦股務機構，其主管至

少1人須有5年以上之股務作業實務經驗。
：	股務處理準則第4條。

148

：問題一百四十八：	

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公司辦理股務業務的主管，要在什麼時候向

哪個單位辦理申報？

：1.	公司股務主管在執行職務前，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之機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申報。如有異動時，應於異動後

次月15日前，將異動情形彙總申報。	

2.	異動情形包括註銷登記及職務變更：

(1)	註銷登記情形為調職、死亡、離職、解僱、解任、資遣、

退休等情事。

(2)	職務變更情形為業務人員變更為主管或主管變更為業務人

員等情事。
：	股務處理準則第4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受理股務單

位人員任職及異動申報作業要點。

143

：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欲於交易市場賣出持股，在申報後何

時可轉讓股票？如預定轉讓股數未轉讓完畢，應如何辦理？

：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轉讓股票者，應於公司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日起算（17時30分前輸入認定為當日起算，之後輸入為隔日起

算），3日後（即輸入日起第4日）1個月內轉讓，如未於預定轉

讓期間內轉讓完畢者，應於轉讓期間屆滿3日內，填具「公司內

部人申報轉讓持股未於期限內轉讓說明書」，由公司輸入臺灣證

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
：	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

144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監事將其持有股份交付信託是否算轉讓？若

交付信託之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是否

有解任問題？

：依證期會92年3月11日台財證三字第092000969號函示，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依信託關係移轉或取得該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時，應

依規定辦理股權申報；另依經濟部87年4月16日經商87207834

號函示，公司董事、監察人在任期中將所持有之股份信託轉讓他

人，依信託法之規定，如所有權已移轉予受託人，股份數額既有

變更，自有公司法第197條當然解任之適用。
：	原證期會92.3.11台財證三字第092000969號函、經濟部87.4.16商字

第87207834號函。

	 	 股務單位管理
145

：那些機構可以辦理股務代理業務？

：可以辦理股務代理業務的機構有綜合證券商及依法得受託辦理股

務業務之銀行及信託業。
：	股務處理準則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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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股務電腦相關資料檔案的安全，電腦檔案應備份並異地

保管。
：	股務處理準則第7條。

152

：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對於股東未領回的股票及公司備用空白股

票，管理上有什麼規定？

：公司應訂定管理辦法及盤點計畫，自辦或受託辦理上市、上櫃或

登錄為興櫃股票公司股務者，需將管理辦法及盤點計畫向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機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申報，

作為日後查核的依據。
：	股務處理準則第8條。

153

：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務作業有關保管款項之收付，有什麼規定？

：除金融機構兼營者依銀行法規定外，應於銀行設立專戶辦理其保

管款項之收付，而該帳戶款項不得流用。
：	股務處理準則第10條。　

154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其股

務事務於委託代辦股務機構辦理期間，得收回自辦股務事務之對

象為何？另現金增資繳款書及扣繳憑單是否屬於現金股利及增資

股票之通知及發放作業，是否得由公司部分收回自辦？

：一、股務事務於委託代辦股務機構辦理期間，其得收回自辦股務

事務之對象，包括員工、董事、監察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二、現金增資繳款書送交作業，屬辦理現金增資股票募集與發行

之前端作業，故員工、董事、監察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

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其現金增資繳款書送交作業，可由

公司部分收回自辦。

三、至於股利憑單(扣繳憑單)之寄發作業係屬稅務作業，不屬股

務作業之範疇，是否自行發放由公司自行決定。

149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自辦股

務者與代辦股務機構有規定其股務業務人員資格及員額配置嗎？

：一、代辦股務機構之業務人員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且不得少於5人，這5人為不包含主管之專任人員。但

辦理股務之業務人員符合資格已達20人者，不受前揭比例之

限制：

（一）	股務作業實務經驗3年以上。

（二）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或業務員。

（三）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機構舉辦之股務作業

測驗合格(目前指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二、公司自辦股務者，辦理股務之業務人員至少應有5人符合前

揭所定資格之一。

代辦股務機構符合最低人數標準之人員，應為專任；公司自辦股務符

合資格之人員，至少3人應為專任，其餘得為兼任。
：	股務處理準則第4條。

150

：公司辦理股務業務，應配置什麼設備？

：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股票之公司自辦股務者與代辦股務機

構，其辦理股務業務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配置必要之電腦設備及印鑑比對系統。

二、應具備防火、防水、防盜功能之金庫，並訂定「金庫管理辦

法」。

另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股票之公司全面發行無實體股票者或未上

市、未上櫃、未興櫃買賣之公司自辦股務者應設置安全之庫房，並訂

定「庫房管理辦法」，且配置足夠之硬體設備。
：	股務處理準則第5條。

151

：對於股務電腦相關資料，檔案的保管有什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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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法令依據 ＝作業依據

													股務疑義查詢管道
156

：對於股務業務之處理如有法令上爭議或發生疑義時，應向哪個單

位尋求解答？

：得先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機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服務專線：02-2547-3733或02-2547-3755)尋求解答，如無法

立即解答時，該公司將會邀集相關單位研議處理意見並提出建議

方案函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後，再作答覆。
：	股務處理準則第3條。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關業務
157

：以帳簿劃撥方式進行可轉換公司債私人間轉讓作業，是否須檢附

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20條之1，買賣公司債，免徵證券交易

稅，故以帳簿劃撥方式進行可轉換公司債私人間轉讓，不須檢附

證券交易稅完稅證明。
：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20條之1。

158

：公司股東會之召集，由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以上股份之股東或由監察人召集時，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編

製之股票所有人名冊，究應交付予發行公司或依法有權召集股東

會之人？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編製之證券所有人名冊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32條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操作辦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應交付予發行公司，發行公

司則依法將股東名冊交付有權召集股東會之人，另發行公司並應

配合股東會召集人辦理股東會召開之相關事務。

155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自辦股

務者與代辦股務機構有規定專任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資格條件

及申報作業嗎?

：一、	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ㄧ：

（一）	擔任公開發行公司、證券或期貨相關機構之稽核人員

滿2年以上者。

（二）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

工作滿2年以上者。

（三）	具有公開發行公司之業務工作經驗滿3年以上者。

（四）	具有電腦程式設計師或系統分析師等專業工作經驗滿

3年以上者。

（五）	取得國際內部稽核師協會所核發之國際內部稽核師證

書者。

（六）	股務作業實務經驗3年以上。

（七）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或業務員。

（八）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機構舉辦之股務作業

測驗合格(目前指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二、申報作業：

（一）	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任職及異動申報作業應向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

（二）	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於執行職務前，公司應辦理申

報。

（三）	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有異動情事者，公司應於異動

後5日內辦理申報。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股務單位內部稽核人員任職及異動申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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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法令依據 ＝作業依據

163

：股票無實體發行時，是否仍要辦理簽證相關作業？

：無實體發行股票者，免辦理簽證，惟應檢附相關文件向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辦理登錄。
：	公司法第162條之2、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第2

條。

164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全面無實體發行股票者，對未開立集保帳戶股

東之持有股份，公司應如何登錄？

：公司應依下列方式登錄：	

1.	 	股票所有人未開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者，應將股份登錄至公司

保管劃撥帳戶下「登錄專戶」之「證券所有人明細」項下。	

2.	有價證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登載於「代保管明細」項下：

(1)	有價證券所有人尚未繳回實體有價證券。

(2)	自集保帳戶領回未完成過戶之有價證券。

(3)	掛失股票。

(4)	有價證券所有人尚有未繳所得稅款。

(5)	有價證券所有人尚未領取之申購承銷股票。

(6)	質權設定股票之孳息應由質權人領取，或質權人尚未同意

出質人領取者。

(7)	尚待辦理繼承之股票。

(8)	耕者有其田條例共有戶持有之股票。

(9)	法院拍賣專戶有價證券所生之孳息。

(10)前揭(2)至(9)有價證券所生之孳息。	

3.	股票於登錄前，已完成實體股票質權設定並經公司登記者，應

將全部質權設定數額登錄至公司保管劃撥帳戶下「登錄專戶」

之「現股設質明細」項下，並應就實體股票「已繳回」及「未

繳回」加以區分。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	

	 	 無實體發行
159

：未上市、櫃（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可否以無實體發行股票？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下列條件者，可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無實體發行股票登錄作業：

1.	發行人已與證券承銷商簽訂輔導上市或上櫃契約。

2.	經二家以上推薦證券商出具推薦書，其中一家應為主辦推薦證

券商。

3.	發行人其處理股務事務或受發行人委託辦理股務之機構，應取

得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出具符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規定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或股務單位證明文件。
：	公司法第162條之2、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

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

160

：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股票可否以無實體發行？

：不可以。
：	公司法第162條之2。

161

：已上市、櫃（興櫃）公司增資發行新股，可否以實體及無實體方

式同時發行？

：自95年7月1日起上市、上櫃或登錄為興櫃公司增資公開發行之新

股應採無實體發行。
：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10條、第76條。

162

：已上市、櫃（興櫃）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可轉換公司債以無實體發

行，債權人申請轉換之股票，公司可否採實體發行？

：不可以，應以無實體發行。
：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10條、第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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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法令依據 ＝作業依據

168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因更名或減資全面換發新股票而以無實體方

式發行時，舊股票是否須全數收回？

：公司應確實收回舊股票並截角作廢。
：	原證期會91.7.3台財證一字第0910130688號函。

169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以無實體發行股票者，公司可透過何種方式與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連線操作交易？

：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可向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申請安裝

S.M.A.R.T作業系統以網際網路方式辦理連線作業。

170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以無實體發行股票者，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連線作業端末機系統所設置之控制卡、主管卡及櫃員卡，其持有

人資格有無限制？

：控制卡及主管卡之持有人應為向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申報之股務

單位主管或其指定經辦集保業務之主管人員，櫃員卡之持有人應

為經辦集保業務之櫃員。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

165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以全面無實體發行股票者，質權人繳回原設定

質權之實體股票時，如何取得質權憑證？

：質權人繳回原設定質權之實體股票並取得出質人同意轉換成無實

體證明文件時，公司應印製「有價證券質權登錄明細」，並簽蓋

公司章戳交予質權人收執。爾後若質權解除或實行質權時，質權

人應繳回原收執之「有價證券質權登錄明細」，憑以辦理相關事

宜。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

166

：已上市、櫃（興櫃）公司股票以無實體發行，股東因故無法於證

券商開戶時，如何處理其登載於公司登錄專戶下之股份？

：股東可至發行公司申請以下列任一方式辦理：	

1.	除另有規定外，上市股票可委託他人賣出其登錄股份。	

2.	以私人間直接讓受方式向公司辦理登錄股份之調整，惟上市股

票之轉讓，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50條「私人間直接讓受，其數

量不超過該證券1個成交單位；前後兩次之讓受行為，相隔不

少於3個月」之規定辦理。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

167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以全面無實體發行股票者，股東持有登錄專戶

之緩課股份，欲辦理放棄緩課時，公司應如何辦理？

：股東應檢具留存印鑑，至公司填具放棄緩課申請書或其他足資證

明文件，申請放棄緩課權利，公司審核無誤後，即透過連線電腦

操作「取消緩課註記」交易，通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取消緩課

註記，並開具放棄緩課年度之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於次

年1月底前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	89.7.26台財稅字第0890454416號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

項。


